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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恒星科技学院实验室档案管理细则

目的依据和适用范围 实验室工作档案是实验室建设、发展与管理的真实记录，是实

验室工作的组成部分。为了加强对实验室工作档案的收集、整理等管理工作，有效地保护

和利用档案，提高实验室管理水平，更好地为培养人才服务，结合实验室管理工作的实际，

特制定本细则，本细则适用于我校各学院实验室，新建实验室要及时建立工作档案。

概览图

1.实验室档案的内容

1.1 实验室建设

实验实训室建设规划、设备购置（年度）计划、建设项目申报书、可行性报告书、实

验实训室建设（改造）立项批文、实验实训室项目建设验收申请、实验实训室建设项目结

项报告书以及其他与实验室改设有关的文件和资料的原件或复印件；

1.2 实验教学

课程教学计划：实验教学大纲，实验课程表，实验教材（实验指导书）及参考资料等，

实验教学考核办法，实验报告成绩登记表，实验室使用记录，实验项目开出情况、有关设

备配置、分组情况及材料，有关实验教学的记录报表等。

1.3 实验室仪器设备

仪器设备的购置报告及批文、大型仪器设备的论证报告、订货合同、安装验收报告、

技术资料（图纸、软件）或说明书复印件，仪器设备的固定资产帐（卡），维修记录，借

用登记记录，仪器设备报废调拨单，仪器设备使用记录等。

1.4 管理文件

实验室各类管理制度，设备操作规程或作业指导书等。实验室检查记录、安全记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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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5 低值品

实验室低值品登记账、耗材登记表、工具量具登记表等。

1.6 危险化学品

危险化学品的购置计划及审批材料，化学物品领用记录，废弃物的处理记录等。

2.实验室档案管理

2.1 实验室档案管理工作是实验室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，各实验室需有专人负责；

2.2 根据实验室工作档案的内容，有关的实验室专职人员、教师有责任和义务做好有

关材料的收集和事项记录，及时提供给档案管理人员；

2.3 实验室主任负责组织落实实验教学档案的收集、整理、汇编及存档工作，负责档

案的管理及监督检查工作；

2.4 实验室工作档案，从实验室建立之日起开始建档，以年为卷，并逐年积累，严加

管理；

2.5 撤并的实验室及时做好工作档案的移交、保存工作。

2.6 为了确保档案的连续性和完整性，应严格档案借阅手续，实验室主任及有关人员

工作变动时，必须及时办理移交手续。

3.实验室档案保存期限

实验室档案存放期限不少于 5 年，特殊的要求另行规定，超期的档案需要销毁时，

由所在单位档案管理人员提出、实验室主任检查、学院分管院长审核报分管校长批准后

方可销毁。

4.附则

本细则由教务处责解释，自公布之日起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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